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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承辦人：李婷妮
電話：03-3322101#7595
電子信箱：100298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200265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十 (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2.doc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3.
docx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4.docx、
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5.docx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6.
xlsx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7.pdf、
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8.pdf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9.
docx、376735100E_1120026595_ATTACH10.doc)

主旨：有關核定貴校辦理「桃園市111學年度國際交流實施計畫

（實體）」出國經費補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國際教育事務中心112年3月13日園高國字第

1120002397號函、本局112年1月13日桃教高字第

1120004499號函及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國際交

流經費補助作業要點辦理。

二、依據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及

本府111年9月16日府人考字第1110261140號函，本案列入

112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(項目4)「桃園市國際交流推動

計畫」，請學校確實依據核定計畫執行，避免增加出國人

數、日數、經費、變更前往國家或地區等之情形。

三、旨揭5校計畫所需出國經費共計新臺幣143萬1,680元整，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20003264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8 13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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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局主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12年度預算教育局分基金

「高中及高職教育計畫-服務費用」1-(4)科目項下支應。

四、為簡化撥款流程及加速撥款作業，112年度將依本局核定經

費逕為撥付，請學校務必會辦校內出納及會計等相關人員

知悉。

五、依據本局110年10月7日桃教會字第1100090580號函，支用

單據授權由學校自行妥善保管備查，免報本局核銷，倘有

結餘款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連同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

告1式2份報局憑辦。

六、請貴校於出國日前1個月前進行出國通報，將「通報表及團

員名單」、「行程住宿及航班資料表」及「遴派暨自費因

公出國人員建議名冊」核章紙本函報本局；倘校長為出國

人員，請依規定於指派代理人代理職務並妥善安排校務後

函報本局備查。

七、本局同意旨案帶隊教師出國期間核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派

代，請學校於出國通報時一併檢具課表及課務派代經費預

估表核章正本報本局簽准（僅可計算基本鐘點），派代所

需鐘點費款先行由本局主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12年度預算

各校分基金─用人費用─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-兼職人員酬

金項下支應，倘有不足再向本局申請。

八、為強化師生旅外安全，請貴校確實完成團員行前教育、加

強學生安全訓練，並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

(http://www.boca.gov.tw/)進行「出國登錄-團體動態登

錄」。

九、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」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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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請貴校於返國之日起2個月內將出國報告審核表核章

正本及出國報告各1份函送本局俾利辦理出國報告上傳；出

國報告Word電子檔請依學校階段別寄送：高中學校請寄

10029839@ms.tyc.edu.tw；國中學校請寄

book4uchen@yahoo.com.tw。

十、檢附旨案計畫核定表、收支結算表、出國通報表及團員名

單、出國通報行程住宿及航班資料表、出國通報遴派暨自

費因公出國人員建議名冊、桃園市學校辦理國際教育交流

計旅外期間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進行團體出國登錄指

引、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、出國報告

審核表及出國報告電子檔格式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內壢國
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市國際教育事務中心(含附件)

59




